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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4年 6月 16日會議文件  
 

委任中醫藥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委員
通過在事務委員會轄下委任中醫藥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的建議，並考慮小組委員會展開工作的安排。  
 
 
背景 

 
2.  行政長官在其 2013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成立中醫中藥發
展委員會 (下稱 "發展委員會 ")，就香港中醫中藥業日後發展的方
向及長遠策略，向政府提供建議。發展委員會於 2013年 2月成
立，並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擔任主席，專責探討中醫藥的四大

範疇，分別為中醫服務發展、人才培訓及專業發展、科研發展

及中藥產業發展 (包括中藥檢測 )。中醫業小組委員會及中藥業小
組委員會於 2013年 5月在發展委員會轄下成立，以研究相關的特
定範疇。  
 
3.  行政長官在 2014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已接納發展委
員會的建議，並已預留一幅在將軍澳第 78區百勝角原本作私營
醫院用途的土地，作設立可提供400張病床的中醫醫院。政府認
同發展委員會的初步意見，認為由營運團體以自負盈虧的形式

和中西醫協作方法營運中醫醫院，會較純中醫的營運方式可

行。政府亦接納發展委員會的建議，在設立有關中醫醫院前會

進行一些具體研究項目，以汲取在中西醫協作和中醫住院服務

的營運及規管方面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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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在公營界別發展中醫服務、中藥業的發展及現代

化，以及中醫師畢業生的培訓及就業前景等事宜，均是事務委

員會非常關注的事項。經考慮政府最近在多方面推動中醫藥發

展的工作，事務委員會在 2014年 5月 19日的會議上通過一項議
案，促請政府盡快落實興建中醫醫院；將18間中醫教研中心 (或
俗稱 "中醫診所 ")及中醫醫院納入公營醫療架構，成為經常性
資助項目；制訂公營中醫職系薪酬架構，盡快改善中醫師及中

藥師畢業生薪酬待遇；以及成立專責部門協助中藥業轉型及推

廣，推動中藥產業的發展。為了讓委員進行更聚焦的討論，事

務委員會在同一會議席上同意，事務委員會轄下應成立小組委

員會，以研究有關中醫藥發展的事宜。  
 
 
擬議職權範圍  
 
5.  小組委員會的擬議職權範圍如下 
 

"研究及檢討政府在推動中醫藥長遠發展方面的策略、
政策及措施，並適時作出建議。 " 

 
 
擬議的工作計劃  

 
6.  小組委員會的擬議工作計劃載列於下表    

 

議題 會議次數  

中醫服務在公營醫療系統的角色及提供  2-3 

中藥業的發展及給予業界的支援  2-3 

為中醫師及中藥師提供的培訓及專業發展，

以及其就業前景  
1-2 

推廣中醫循證醫療及中藥檢測及認證  1-2 

 
7.  就每項議題舉行的會議次數可因應討論的進度而作出

調整。若有需要，小組委員會將邀請持份者及市民就特定議題

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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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工作的擬議時間表  

 
8.  根據《內務守則》第 26(c)條，小組委員會應在展開工作
起計 12個月內完成工作，並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報告。若小組委
員會認為有需要在該 12個月期限過後繼續工作，小組委員會應
在取得事務委員會同意後，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並提出充

分理由，以便把 12個月的期限延長。  
 
 
展開工作的擬議安排 

 
9.  《內務守則》第26(a)條訂明，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
會在同一時間運作的數目最多為8個。若此類小組委員會的數目
已達 8個，任何其後新成立的小組委員會會列入輪候名單，而內
務委員會將作為輪候名單上小組委員會展開工作的處理平台。

在 2013年 11月 15日的會議上，內務委員會就研究政策事宜的
小組委員會展開工作、運作及延長工作期同意採納兩項概括

原則。內務委員會同意的其中一項原則是，在每個事務委員會

轄下同時運作的小組委員會數目不應多於兩個。就此而言，聯合

小 組 委 員 會 將 算 作 每 個 相 關 事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一 個 小 組

委員會。  
 
10.  現時，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已達 10個。有見及
此，小組委員會將列入輪候名單。輪候名單上現時已有兩個研

究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即福利事務委員會轄下的處理家庭

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1及教育事務委員會轄下的研究落

實免費幼稚園教育小組委員會 2。鑒於事務委員會目前有兩個小

組委員會 (即醫療保障計劃小組委員會及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
委員會 )同時在運作中，小組委員會若要展開工作，有兩個方案
可供選擇。第一個方案是在醫療保障計劃小組委員會於 2014年
11月初完成其工作時展開工作 3。第二個方案是在長期護理政策

                                                 
1 按照內務委員會議在 2013年 11月 15日會議上所作的決定及經福利事務委員會在
其 2013年 12月 9日會議上同意，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只會在長
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於 2014年 7月底完成工作時才會展開工作。  

 
2 按照教育事務委員會在 2014年 4月 14日的會議上所商定，研究落實免費幼稚園教
育小組委員會只會在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於 2014年 9月底完成工作時才會展開工
作。  

 
3 根據《內務守則》第 26(c)條，事務委員會委任的小組委員會應在展開工作起計

12個月內完成工作，並向相關事務委員會作出報告。若小組委員會認為有需要在
該 12個月期限過後繼續工作，小組委員會應在取得事務委員會同意後，向內務委
員會作出報告，並提出充分理由，以便把 12個月的期限延長。內務委員會已通過，
於 2012年 12月 12日展開工作的醫療保障計劃小組委員會須於 2014年 11月 3日前完
成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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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小組委員會於 2014年 7月底完成工作，以及另一個目前運作
中的小組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除外 )完成工作而有名額
騰空時展開工作。  
 
 
徵詢意見  

 
11.  謹請委員 
 

(a) 通過委任小組委員會及上文第 5至 8段載述的擬議
職權範圍、工作計劃及時間表；及  

 
(b) 按上文第 9至 10段所載述，考慮及決定小組委員會

展開工作的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6月 13日  


